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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新媒体平台备案登记表

NO._____________(党委宣传部填写)

媒体类型 (包含但不限于：公众号/抖音/微博等其他新媒体平台) 媒体名称

所属部门/学院

媒体链接地址

或账号名称
（如：https://www.xxxx.com.或微信公众平台：sxyykjxy 等）

内容范围 创建时间

负责教师 手机

管理员 手机

所在部门/

学院签字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宣传部

签字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纸质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学校宣传部、部门/学院各一份。



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新媒体平台运营责任书

院部名称

新媒体类别 微信公众平台□ 抖音□ 今日头条□ 其他□（ ）

账号名称

用户账号

责任人 电话

内容

方向

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新媒体平台运营责任书

为规范校园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，落实学校网络安全运营工作责任，确保校园网络安全和

信息安全，防止网络安全运营事故，切实履行教育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思政[2013]3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签订如下责任书：

1、各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各部门负责人为本学院、本部门新媒体平台第一责任人，平台指

导老师或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。新媒体建设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各

校相关规章制度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管理，做好网络与信

息安全工作，如新注册新媒体账号需第一时间向宣传部提交申请并备案。

2、不得发布有损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声誉等的不良信息。

3、不得利用新媒体平台从事危害学校安全，泄露学校机密等违法行为。

4、涉及国家、社会、学校重大事项或网络危机事件时，各新媒体平台应按照官方微博、

微信、抖音等平台的发布信息进行转发，严禁私自发布相关信息。

5、对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严格执行“先审后发”制度，严禁发布不实、虚假和错

误信息。

6、如违反上述规定，追究管理员相关责任。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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